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

 

鲁教安字〔2016〕2 号 
 

 

中共山东省委高校工委  山东省教育厅 
关于做好 2016 年防汛检查工作的通知 

 

青岛、淄博、滨州、威海、日照市委高校工委，各市教育局、各

高等学校： 

为全面落实各项防汛工作措施，严防自然灾害引发安全生产

事故，确保我省教育系统安全度汛，根据省防汛抗旱总指挥部《关

于做好 2016 年防汛检查工作的通知》（鲁汛旱总字〔2016〕5 号）

要求和工作安排，现就做好 2016 年防汛检查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高度重视防汛检查工作 

中共山东省委高校工委

山 东 省 教 育 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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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 年是“十三五”规划的开局之年，做好今年的防汛工

作事关全局、意义重大、责任更大。根据国家防总和省防总分析

预测，今年我国气象年景总体偏差，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影响更趋

明显，水旱灾害可能多发重发，防汛抗旱形势十分严峻。国家防

总和省防总先后下发通知，要求超前谋划、提前部署，尽快组织

开展防汛检查工作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充分认

识今年面临的严峻形势和防汛检查工作的重要性，以防大汛、抗

大洪、抢大险、救大灾为目标要求，切实加强防汛检查工作的组

织协调，扎实开展督导检查，及时发现和整治防汛工作中的薄弱

环节和安全隐患，确保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安全度汛。 

二、扎实开展防汛检查工作 

此次检查工作以“全面检查、突出重点、强化责任、完善措

施”为目标，分学校自查、系统检查和综合检查三个阶段开展。 

（一）学校自查。全面开展学校自查是实现安全度汛的重要

基础。凡是有安全度汛任务的学校都要开展防汛检查。检查的主

要内容是应急预案、值守制度、岗位责任、设施设备、抢险准备

等各个方面和环节。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和隐患要立即进行整

改，确保汛前整改到位。各市、各高校的自查报告和整改情况，

务必于 5 月 12 日前以书面材料报省教育厅学校安全管理处，同

时报送所在地的防汛主管部门。 

（二）系统检查。省委高校工委、省教育厅将于 5 月中旬对

全省各级各类学校的校舍防汛安全和应急管理措施落实情况、自

查发现问题与隐患的整改情况等，进行重点抽查。青岛、淄博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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滨州、威海、日照市委高校工委负责属地高校的防汛重点检查，

各市教育局负责辖区内中小学幼儿园的防汛重点检查，重点检查

总结材料于5月17日前以正式文件报省教育厅学校安全管理处。 

（三）综合检查。省防总将于 5月份派出专门检查组开展综

合检查，学校被列为重点检查单位之一，检查的主要内容包括：

防汛的工作部署、责任落实、预案体系建设、预警响应机制建设、

防汛物资队伍保障等各项防汛工作情况。综合检查采取召开座谈

会、现场抽查和查阅文档资料相结合的方式进行。 

三、有关要求 

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严格按照有关程序和

规定时限，认真组织开展防汛检查工作。要按照谁检查、谁签字、

谁负责的原则，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安排专人督促整改，及时消

除安全隐患，切实落实度汛措施，为实现全省教育系统安全度汛

夯实基础。 

联系人：省教育厅学校安全管理处张伦，联系电话：0531-51771926，

传真：0531-51771938，电子信箱:abc86903643@126.com。 

 

中共山东省委 

高校工委 
 山东省教育厅 

2016 年 5 月 5 日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山东省教育厅办公室        主动公开       2016 年 5月 5日印发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校对：张 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印 200 份         
  


